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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ST 猛狮              公告编号：2019-126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拟向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建材浚鑫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拥有的从事绿色能源科技产品的应用研究与生

产以及光伏发电站等相关业务公司的股权及与之相关的全部权益。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2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8-122），并分别于 2018 年 9月 27 日、2018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1 月 1

日、2018 年 11 月 15 日、2018 年 11月 29 日、2018 年 12 月 13 日、2018 年 12

月 27 日、2019 年 1 月 23日、2019 年 2月 13 日、2019 年 2 月 27 日、2019 年 3

月 13 日、2019 年 3 月 27日、2019 年 4月 11 日、2019 年 5 月 14 日、2019 年 5

月 28 日、2019 年 6 月 12日、2019 年 6月 26 日、2019 年 7 月 10 日、2019 年 7

月 24 日、2019 年 8月 7 日、2019 年 8 月 21 日、2019 年 9 月 4 日、2019 年 9

月 19 日、2019 年 10 月 10 日、2019 年 10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28、2018-132、2018-139、2018-144、2018-149、

2018-154、2018-159、2019-007、2019-012、2019-015、2019-025、2019-027、

2019-035、2019-058、2019-064、2019-067、2019-072、2019-075、2019-086、

2019-089、2019-094、2019-102、2019-107、2019-109、2019-113），于 2019

年 1 月 9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增加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04），于 2019 年 4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公告暨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发布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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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57），披露了漳州市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交通集团”）、

福建诏安金都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安金都”）、中建材蚌埠玻璃工

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 9.63 亿元，

用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猛狮”）恢

复生产和新项目的建设。同时，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

关机构备案后的资产作为出资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漳州交通集团及诏安

金都拟参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事项。2019 年 4 月 1 日，福建猛狮举

行四方合作项目生产启动仪式，福建猛狮 1#厂房 A 线已进入连续生产状态。漳

州交通集团、诏安金都已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设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发出 EPC 工程招标公告，并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与中标单位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程总承包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在正常推进过程中，因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原定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18年 12 月 31日，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

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拟将财务数据再加审一期，审计、评估基准日相应予以调

整。公司已组织审计、评估机构继续加快推进对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

作，并督促各相关方有序完成后续有关工作。鉴于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8 年度

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保留意见所

涉及的相关事项，并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就交易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

同时，因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因此本次交易还需按照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备案等程序，目前国资委审批、备案程序正在

稳步推进中。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相关的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关注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10 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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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六日     


